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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及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中站区审计局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5年8月15日，对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焦作市中站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站区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及2025年区级财政预算草案，同意计划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中站区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批准2025年区级财政预算。

（二）2024年中站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158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68689万元，上年结转2327万元，调入资金30307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3100万元，总计22601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601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6367万元，调出资金846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400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675万元，支出总计220532万元。年终结转5478万元。

2024年中站区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03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467万元，调入资金8468万元，上年结余30799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4500万元，收入总计80270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3963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509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8000万元，支出总计52734万元，

年终结转27536万元。

2024年中站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0307万元，上年结转32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9万元，收入合计3079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111万元，调出资金30307万元，支出合计30418万元，年终结转373万元。
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中站区财政局及各相关预算单位提供的2024年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2024年度本级财政、政府性基金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但在审计中发现违规拨付非预算单位资金、滞留专项资金等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有关财经法规和政策，应加以纠正和改进。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预算支出不均衡

2024年一般预算支出126013万元，其中:1月份支出7519万元，占全年支出的5.97％；2月份支出13831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0.98％；3月份支出10408万元，占全年支出的8.26％；4月份支出11131万元，占全年支出的8.83％；5月份支出7257万元，占全年支出的5.76％；6月份支出14861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1.79％；7月份支出8616万元，占全年支出的6.84％；8月份支出5306万元，占全年支出的4.21％；9月份支出8933万元，占全年支出的7.09％；10月份支出14750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1.71％；11月份支出10369万元，占全年支出的8.23％；12月份支出13032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0.34％。其中，6月预算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11.79％,8月预算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4.21％。预算支出不均衡，不利于资金效益的发挥。

2.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执行率底。

2024年度中站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数为484万元，调整预算数为484万元，决算数为111万元，决算数占预算调整数的22.93%。

3.部分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未达到年初预算标准。
通过对中站区84家预算单位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抽查发现，其中46家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未达到年初预算标准，占比54.76%。
（二）财政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1.虚增财政预算收入27964.68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应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强化预算管理硬约束，确保财政收入真实可靠。

（1）截至2024年底，中站区财政局非税专户应缴预算收入-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其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科目上缴区国库23964.68万元。经审计，此款系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用区财政局（国库）拨款，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名义上缴非税。

（2）2024年6月5日，根据焦作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安排，中站区财政局以增加注册资本金名义向焦作经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有投融资企业）拨付财政资金4000万元，该公司当日以借款形式出借焦作市中站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2000万元，出借焦作市中财投资有限公司2000万元，焦作市中站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焦作市中财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两笔资金分别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名义上缴中站区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户。

2.滞留专项资金233.62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应限期予以支付。

审计抽查发现，截至2024年12月底中站区财政局滞留专项资金233.62万元（截至审计结束时未支付）。明细如下：

（1）审计抽查发现，2024年4月中站区财政局收到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资金198600元（焦财预[2024]78号），截至审计时未支付。

（2）审计抽查发现，2024年6月中站区财政局收到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1948800元（焦财预[2024]148号），截至审计时未支付。

（3）审计抽查发现，2024年9月中站区财政局收到2024年市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奖补资金188800元（焦财预[2024]259号），截至审计时未支付。
3.应缴未缴财政预算收入114.20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应限期上缴。

截至2024年底区财政局-非税专户应缴预算收入114.20万元，其中：许衡街道办事处其他收入88.25万元、龙洞街道办事处其他收入25.95万元，未上缴国库。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滞留专项资金233.62万元，要求中站区财政局限期予以支付；对应缴未缴财政预算收入114.20万元，要求中站区财政局限期上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中站区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财政收入组织管理，科学设定财政收入预期目标，积极培植税源，杜绝虚增财政收入行为，确保财政收入真实可靠，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二是严格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进一步完善项目支出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支出透明度，确保财政资金规范、安全、高效；三是强化财政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原则，及时拨付专项资金，对财政资金使用进行跟踪检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滞留专项资金233.62万元问题，中站区财政局已支付到位22.4万元，余211.22万元尚未支付；对应缴未缴财政预算收入114.20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已上缴国库。具体整改结果由中站区财政局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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